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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使工程施工前符合「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等法規規定，經過風險評估過

程，擬定施工計畫及施工安全評估作業，完成申請、審查作業程序。

2 適用範圍

本公司所屬工程符合勞動檢查法規所列危險性工作場所及其他非屬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

場所均屬之。

3 相關參考文件

3.1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

4 名詞定義

4.1 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場所

依主管機關單位規定，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場所包括：

4.1.1 建築物高度在八十公尺以上之建築工程。

4.1.2 單跨橋梁之橋墩跨距在七十五公尺以上或多跨橋梁之橋墩跨距在五十公尺以上

之橋梁工程。

4.1.3 採用壓氣施工作業之工程。

4.1.4 長度一千公尺以上或需開挖十五公尺以上豎坑之隧道工程。

4.1.5 開挖深度達十八公尺以上，且開挖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之工程。

4.1.6 工程中模板支撐高度七公尺以上、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以上者。

4.1.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4.2 安全評估：在工程施工、作業前，針對可能潛在的危害及相關災害紀錄，加以事前

評估，並謀求因應之安全對策，以確保工作場所、施工作業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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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說明

5.1 管理權責

5.1.1 工程所：由工務所最高主管召集組成施工安全評估小組，指派施工與安衛等相

關人員，負責撰擬危險性工作場所施工安全評估計畫(危評計畫)之各項文件，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據以執行與管控。

5.1.2 工務所管理單位：對工務所所提出臨時性假設工程之結構應力計算，給予協助

並審查，經專任工程人員簽認並相關執業技師簽證之，以確保使用上適宜性與

安全性。

5.1.3 職安單位：協助與輔導工務所成立危險性工作場所施工安全評估過程中，提供

所需資料與諮詢，並建立核定後危評計畫資料庫。

5.2 作業程序

5.2.1 準備作業

1) 成立施工安全評估小組

經工務所確認承攬工程屬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場所者，由工務所最高主管為小

組召集人，並組成施工安全評估小組，其人員有：專任工程人員、主要工作項

目之作業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具資格之施工安全評估人員等相關人

員，若設計單位及協力廠商於涉及項目亦應邀請參加。

2) 危評計畫之工作任務分派：由工務所最高主管指派施工及安衛等相關人員負責

撰擬危評計畫之申請書、安全評估報告書、施工計畫書等各項文件；並向職安

單位提出危險性工作場所評估計畫書所需相關資料申請；針對工務所編寫危險

性工作場所工地製作計畫過程中，職安單位給予輔導與協助。

5.2.2 研擬施工計畫

1) 工務所依照「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所訂定內容，研擬施工計畫書，

其內容分為工程概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各分項工程作業計畫等三大部

分。

2) 臨時性工程之結構應力計算，由工務所提出經工務所管理部門審查後，由專任

工程人員簽認及相關執業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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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項工程計畫之組成

依工作場所種類、施工項目與工法內容研擬各分項工程作業計畫，由分項工程

(如建築工程其一般內容主要分為假設工程、基礎工程、結構體工程、機電設

備工程等四大分項) 展開分項工程次階作業項目。評估小組應依工程特性及需

要調整各作業施工安全流程，作業流程中考量施工步驟潛在危害及災害，擬定

安全措施與防止對策。

5.2.3 施工災害評估

1) 實施基本事項評估

基本事項檢討評估階段，由施工安全評估人員與安衛管理人員會同施工主管人

員組成小組，使用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各分項工

程作業計畫等予以檢討，並將結果彙整成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

2) 特有災害之評估

各分項工程初步危害分析所得之特有災害，應由施工安全評估人員與安衛管理

人員會同工務所最高主管組成工作小組，由小組長引導腦力激盪方式完成各類

型災害要因與預防對策。

5.2.4 彙整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

1) 由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將評估現場所記錄之基本事項檢討評估工作，予以彙總成

為「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並將特有災害評估現場所記錄之特有災害評估工

作予以彙整成為「特有災害評估表」。

2) 報告簽認

由參與安全評估人員就施工安全評估過程及報告書予以簽認，其中涉及專案技

術部分之安全衛生設施應請相關專任工程人員簽認。

3) 施工計畫書等彙整

依基本事項評估結果及特有災害評估結果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各分項

工程作業計畫，並彙整成修正後施工計畫書（封面註明「本計畫書業依規定程

序安全評估並修正」）。

4) 申請書表彙整

申請書、工程概要表填列及文件（含聲明書及其他證明文件）彙整，詳提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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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覽表（詳附件 6.1）。

5.2.5 危評演練確認

工務所最高主管召集施工安全評估小組成員（含協力廠商），就危評計畫整體

內容演練審查程序、並確認符合需求，經由工務所管理部門同仁與職安單位共

同檢視書面資料及輔導演練。

5.2.6 危評計畫提送審查（申請案可分為二種送審方式）

1) 整體送審

整體工程完成施工安全評估後，一次送審。

2) 分段申請審查

工程內容較複雜、工期較長、施工條件變異性較大等特殊狀況之工程，得先行

文報備經勞動檢查機構同意後，方可以分段方式申請審查。

5.2.7 建構資料庫

工務所應彙整審查合格之危評計畫資料（含電子檔案及簡報檔）回饋職安單位，

以建構公司危評資料庫。

5.3 變更、新增施工方法

經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合格之工務所，於施工過程中如有改變工法或增加

工法情形，應施作前就改變工法或增加工法之工項及其相關工程，重新擬定施工計

畫書及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主動知會相關單位(專任工程人員)簽認後，再據以進

行變更後作業，相關紀錄應留存備查。

5.4 其他非屬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場所

本公司其他非屬營造工程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工程：

5.4.1 工務所主管統籌與督導工地安衛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書、墜落防

止計畫、各分項工程作業計畫書等）規劃、制定與執行。

5.4.2 安衛管理員於開工後三個月內制定完成工地安衛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書、墜落防止計畫、起重機具管理計畫等），各責任工程師於各分項工程

施工過程，應落實據以執行之。

5.5 提送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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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 稱 內 容

一 申請書 表 1. 申請書

表 1.1工程概要表

附件 1.1 事業單位責任承擔意思表示文件（事業單位聲明書）

附件 1.2 工程名稱證明文件 (影本)

(1)土木工程：工程合約或業主交付承攬文件

(2)建築工程：工程合約或業主交付承攬文件及建造執照

附件 1.3 工程地點位置圖

附件 1.4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附件 1.5 (1)營造業登記證影本 (或公營單位執業文件)

(2)其他證明文件 (如聯合承攬合約等)

附件 1.6 專任工程人員證照影本

附件 1.7 合格安全評估人員 (事業單位自行辦理評估者)證照及受僱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

(1)施工安全評估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2)勞保投保資料等足以證明受僱身分之文件影本

附件 1.8 委聘合格安全評估人員證照影本

(1)執業技師營(執)業證照或建築師執照影本

(2)技師證照或建築師執照影本：

A.土木/水利/結構/大地技師或建築師：技師證書或建築師執照及其

施工安全評估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B.工業安全技師：技師證書及其施工安全評估訓練合格證書影本

二 安全評估

報告書

表 2.1 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總表

表 2.2 施工安全評估過程紀錄及簽認表

表 2.3 初步危害分析表

表 2.4 主要作業程序分析表

表 2.5 施工災害初步分析表

表 2.6 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

表 2.7 特有災害評估表

表 2.8(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專任工程人員簽認摘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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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 稱 內 容

表 2.8(2) A.地質調查報告簽認表

表 2.8(2) B.露天開挖計畫簽認表

表 2.8(2) C.擋土措施簽認表

表 2.8(2) D.隧道、坑道開挖支撐施工計畫簽認表

表 2.8(2) E.施工架之安全簽認表

表 2.8(2) F.支撐架之安全簽認表

表 2.8(2) G.其他涉及專業技術部分簽認表

三 施工計畫書 1、工程概要

(1)工程內容概要

(2)施工方法及程序

(3)現況調查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

(2)職業安全衛生協議計畫

(3)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4)自動檢查計畫

(5)緊急應變計畫及急救體系

(6)稽核管理計畫（稽核事項應包括對模板支撐、隧道支撐、擋土支撐、施

工架及壓氣設施等臨時性假設工程，是否具經相關執業技師簽證之整體結構

系統計算書、結構圖、施工圖說等，以及日後工務所施作時是否以拍照及專

任工程人員到場執行查驗檢核表等留存相關書面紀錄）

3、分項工程作業計畫

(1)分項工程內容（係指危評送審範圍）

(2)作業方法及程序

(3)作業組織

(4)使用機具及設施設置計畫

(5)作業日程計畫（依進度日程編列作業項目與需用之人員機具、材料等）

(6)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設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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